
郭良和郝倩原本是夫妻，两人婚
后育有一子。2007年， 双方协议离
婚，在财产分割时，婚姻存续期间的
房产两人各占有50%。

离婚第二年， 郭良就生病了。因
前夫生病无人照料，郝倩又回到其身
边照顾。两人过起了离婚不离家的日
子。

2013年， 郭良被医院查出已患
癌症。“他的状态很不好，就要求我给
他代书遗嘱，交代下他身后的事情都
由我处理。”郝倩说，由她主笔，郭良
在后面签字的“遗嘱”就产生了。

记者注意到，这份代书遗嘱实际
上就是一张不太完整有撕毁痕迹的
纸张，且遗嘱上还有郝倩后期加进去
的字迹，原本遗嘱上是没有“所有”字
眼的，这个字是郝倩后期加进去的。

不久后，郭良因癌症去世。郝倩
就房屋遗产的问题跟郭的家人产生
了纠纷。当时来说，郭良的法定继承
人应该是他的父母和儿子三个人。因
为郝倩没有与他复婚，在法律上来说
她不是法定继承人。

当时，郝倩起诉了前夫的父母和
儿子，主张代书遗嘱，应该按照遗嘱
的内容对房屋的份额遗赠给她。法院
认为，遗嘱经过鉴定之后发现郝倩又
在后面加了字， 对遗嘱进行了修改，
故法院并未对此进行认可。

随后，她委托律师，律师向人民
法院主张继承纠纷：郝倩虽然不是法
定继承人， 但她尽了较多的法律义
务。 人民法院支持了其部分请求，给
予了她一定的遗产。

关系稍复杂，有无遗嘱都争执
提醒：遗嘱须符合法律规定，对于身后事的安排很重要

对于自己的身后事，遗嘱的订立者都有啥打算？最终达到他们订立的初衷了吗？近日，三湘都市
报、新湖南都市频道记者采访上海(长沙)协力律师事务所多位负责处理遗嘱业务的律师，听他们讲
讲关于遗嘱的故事（文中人物均为化名）。这些故事，让你看到世事人心，也从中学到法律知识。

■记者 王智芳

小夏的母亲有过两段婚姻，第一
段婚姻和前夫生育了小夏，2013年协
议离婚。2014年5月14日，夏母有了第
二段婚姻，没有生育子女。她拥有公
司股权及公司现金40万元， 房屋四
套，其中一套房屋借名登记在母亲名
下，车辆两台。夏母去世之后没有留
下任何遗嘱，当时的法定继承人就是
她的第二任丈夫、小夏以及小夏的外
公外婆。但是，夏母过世后，他们并没
有对其财产进行分割。直到今年5月，
小夏外婆过世。

于是，又发生了另外一层法律关

系。 外婆的法定继承人有小夏的外
公、两个舅舅和小夏。

小夏的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借用
外婆的名义买了一套房子，价值相当
高。小夏说，虽然名字在外婆名下，但
是出资人以及后续使用其实都是他
母亲，“只是借名购房而已。”

如今，外公和两位舅舅都说是夏
母购买给外公外婆的。 毕竟是亲人，
没必要闹到法院去起诉。因此，他们
在家族内部商议，同意签署一个遗产
分配协议，对每一位继承人的遗产进
行分配，包括小夏母亲和外婆的。

“我爸妈和我弟弟都去世了，现在
是我弟媳和侄女起诉要求分割父母遗
产。”王世涛告诉记者，父亲去世时并
没有进行遗产分割。而弟弟去世以后，
则由他和家人照顾母亲，直到2018年5
月母亲去世。

和其他的遗产继承不同， 该起继
承权问题几层关系绕在一起。“我弟弟
过世的时候，我母亲还在世，按理说我
母亲也是弟弟的法定继承人。”王世涛
说， 当他提出弟弟的遗产也要一并分
割时，弟媳却拿出了一段视频。

原来，婆婆在世时，弟媳已经带
着老人家去做了继承权放弃的公证，
老太太自愿放弃小儿子财产继承，弟
媳当庭提交了公证书。

但是，从法律上来说，这个视频
遗嘱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因为这

个视频遗嘱是儿媳和孙女给奶奶录
制的，他们是亲属关系，不符合法律
规定。

法院审理后做出判决：登记在父
亲名下的房屋，王世涛和弟媳、侄女
按份共有；父母名下持有的科技公司
股份三人按份共有。 因为父亲过世
后， 母亲一直由王世涛及家人照顾，
丧葬事宜全由其及家人处理，因此母
亲名下银行存款余额以及抚恤金、丧
葬费50517元归王世涛所有。 因为母
亲过世后，父母名下资产王世涛已经
全部转移，因此，法院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王世涛应该向侄女支付
遗产分割补偿款400000元、 抚恤金、
丧葬费分割补偿款20000元， 合计
420000元；向弟媳支付遗产分割补偿
款100000元。

代书遗嘱上缺了一角
且“多了几笔”

父母去世后，儿媳起诉大伯要求分割遗产

她意外离世，未留只言片语带来复杂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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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遗嘱纠纷案例

一、遗嘱的形式
1、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

公证机关办理。
2、 自书遗嘱 由遗嘱人亲

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
3、代书遗嘱（形式要件）
①见证人：有两个以上见证

人在场见证。（其中一人代书，
注明年、月、日）②签名：代书
人、其他见证人、遗嘱人签名。

4、录音遗嘱 形式要件：有
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5、口头遗嘱（形式要件）
①适用前提： 存在危急情

况。②见证人：有两个以上见证
人在场见证。
二、遗嘱见证人的条件（无利害
关系）
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
人：

①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
能力人； ②继承人、 受遗赠人；
③与继承人、 受遗赠人有利害
关系的人。
三、保留必要遗产份额（适用条
件）

①继承人； ②缺乏劳动能
力；③没有生活来源。
四、最后的遗嘱

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
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五、附义务遗嘱（取消权利）

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没有
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 经有
关单位或者个人请求， 人民法
院可以取消其接受遗产的权
利。
六、遗嘱无效的情形

①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
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
②受胁迫、 欺骗所立的遗嘱无
效。③伪造的遗嘱无效。④遗嘱
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⑤
危急情况解除后， 遗嘱人能够
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
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科普

这个案件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
是代书遗嘱， 代书遗嘱规定是需要
有两位见证人， 且两人和遗嘱继承
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因此，郝倩当
初形成代书遗嘱的形式其实是不符
合法律规定的。没有见证人，纸张不
完整不能确定是否有字迹被撕毁，
且事后她又对遗嘱进行了修改。这
份有瑕疵的代书遗嘱不能证明它是
否获得立遗嘱人认可， 不能作为构
成对郝倩赠予。因此，这个代书遗嘱
才没有被法院认可。

【法律提醒】
代书遗嘱需要
两位非利害关系人见证

小夏和继父、外公以及两位舅舅通过某律师
事务所签署了遗产分配协议。协议约定，登记在
小夏母亲名下的三套房屋委托小夏继父出售，房
屋出售所得的价款由其继父和两位舅舅平均享
有。 小夏母亲名下的股权、40万公司债务以及两
辆车由小夏继承。同时，登记在小夏外婆名下的
房屋归小夏所有，车位归继父所有，继父可处理
房屋内家具电器并居住至2020年。另外，小夏另
行补偿继父10万元、小舅舅20万元。协议中约定清
楚，房屋以及其他财产需要过户的，其他继承人
需配合。

这个案例问题在于小夏的母亲走得比较突
然，资产较多也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同时，这边
遗产事情还没处理好，那边外婆又去世，发生第
二次的继承关系。其实，遗嘱对于身后事的安排
还是很重要的，它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只是身前
对未来身后事的一个考虑和安排， 这对家人来
说，也是避免后期亲人为财产争执的一种方式。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王母当时的视频遗嘱并不符合法律规定， 这导致王母的遗产还
是应该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也就是说，王母先继承小儿子遗产中法
定继承部分。然后，再对王母的遗产进行分割，如今王弟弟去世，他继
承的部分由其女儿来代替进行继承，这在法律上叫做代位继承。

【法律提醒】 法定继承可以代位继承

【法律提醒】 遗嘱是安排身后事宜的一种形式


